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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三、 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五) 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六、 其他事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